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麥德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2年度偵字第25034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

程序審理(113年度簡字第1161號)，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丙○○為堂姊弟關係(聲請意旨誤載為姊弟關係)，

渠等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甲○○前因對丙○○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於民國112年8月8日，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485號核發

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令），裁定甲○○不得對丙

○○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嗣甲○○於112年8月1

2日11時許，經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令內容後，

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本案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之112

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

住處，對丙○○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語

加以辱罵，以此方式騷擾丙○○而違反本案保護令。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經本院

合法傳喚，而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

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程序筆錄、本院審

判程序傳票送達證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

第83、91-96、97、99-113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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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

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

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於本

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上開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

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

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

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於偵訊中坦承其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已知悉本案保

護令之內容，並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丙○○、證人即被

害人之配偶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惟矢口否認有

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當天我看到被害人拿飯過來給

我阿嬤麥楊笑，我就準備出門，我在門口遇到被害人與證人

周○○，證人周○○有來挑釁我，但我沒有辱罵她們就離開

了等語。

(二)被告前因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於112年8月8日核發本案保護令，裁定被告不得對被害

人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被告並於112年8月12日1

1時許，為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令內容，嗣被告

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住處與被害人及證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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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認在卷，

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

述、證人周○○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

本案保護令影本（見偵卷第19-20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岡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見偵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參，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

9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我

辱罵「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

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1-13頁)，又於偵訊中證

稱：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我從外面買餐點去給我阿嬤

麥○○，在上開住處遇到被告，被告就在上開住處門口的騎

樓、1樓各處對我及證人周○○辱罵「幹你娘」、「去死」

等三字經，還有將冰箱敲一個洞、廁所門打破及摔東西，之

後我們就離開了等語(見偵卷第71-72頁)。復於本院審理中

證稱：當時我與證人周○○去為麥○○送餐，被告剛好從住

處門口回來，被告看到我與證人周○○後，就以「幹你

娘」、「去死一死」等三字經辱罵我們，當時我與證人周○

○因害怕被告會對我們施用暴力，就趕快離開現場了等語

(見本院卷第103-111頁)。

　2.證人周○○於警詢中供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

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被害人辱罵

「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害人

與被告沒有口角衝突，但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

5-17頁)，復於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剛好下班，就想先

去找麥楊笑打招呼，當時我到被告住處時，被害人已經在那

邊，被告則剛好要從騎樓下走進來，被告當時要跟被害人要

錢，被害人拒絕後，被告就在上開地點的騎樓、客廳等處，

以臺語辱罵被害人「幹你娘機掰」等語句，並跟被害人要

錢，我有聽到被告一路從騎樓大吼到客廳內，我記得被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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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有罵其他亂七八糟的話，但我聽不太清楚，只有上面那

一句特別清楚，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辱罵被害人去死一死等語

(見偵卷第73-75頁)。

　3.由上開陳述情節，可見被害人及證人周○○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審理中，對案發當日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處所、辱罵之主

要語句、本案發生時之在場者、渠等與被告於案發當下之互

動狀況等情節所為陳述均核相符，如非親身經歷，實難想見

渠等2人對案發經過所為陳述得以具有如此一致之情形。再

者，由被害人、證人周○○之警詢筆錄及卷附家庭暴力案件

通報表可見，被害人於本案發生後之隔日(112年10月19日)

即前往報案，堪認被害人報案之時點與本案發生時間高度密

接，應非於事後刻意設詞構陷、誣指被告。是被害人及證人

周○○指稱被告於上開處所，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

一死」辱罵被害人等情，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認。

　4.被害人與證人周○○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

辱罵被害人之語彙、動機、渠等到場之緣由等周邊事實陳述

有些許出入，然證人之證詞，本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

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

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

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

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

全貌。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個人

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嚴謹程度等不同，亦可能

導致證人對於細節之供述未能將實情全貌完整展現，或前後

所述有所出入，然此乃常人均無法避免之現象。而本案被害

人及證人周○○指陳之事實，僅係單純於日常生活中偶然遭

被告辱罵，而非屬對渠等之日常生活有重大影響之事件，且

依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被告與其因相處不睦，其於本

案發生後，另有遭被告辱罵之事(見本院卷第103、107頁)，

顯見對被害人及證人周○○而言，本案犯行並非具有特殊性

或重大性之事件，自難期待被害人及證人周○○得以於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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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相隔長達數月之久之偵訊、審理中，仍可對所有具體細節

均清晰回憶、描述。又被害人與證人周○○對被告於案發時

辱罵之語彙內容所為之陳述情節雖有些許差異，惟均明確證

稱被告確有辱罵「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去死」、

「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詞，而「幹你娘」、

「幹你娘機掰」及「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

死」等語彙，於我國俚俗用語中，本屬意義幾乎相同之語

詞，僅用字有些許差異，自不得僅因被害人及證人周○○對

被告辱罵被害人之用語所為描述有上開枝節性之細微差異，

即遽認渠等所述不可採信。

　5.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有保存案發當天的監視錄

影器畫面，我有將檔案燒錄成光碟等語(見本院卷第106

頁)，並於辯論終結後，提出監視影像光碟1片予本院，然經

本院核閱該影像內容，可見影像畫面係為一名男子於案發當

日18時20分許，於某處騎樓對路過之機車騎士辱罵，以及對

騎樓無人處叫罵之影像，此有卷附影像截圖及影像內容紀要

可參，是上開影像所拍攝之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並不相同，

所拍攝之過程亦與本案情節顯不相符，而難認與本案有何關

聯，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檢察官亦答稱：該影像內容

無法詳細聽清被告之言語，亦無聲請調查上開證據等語，本

院衡酌上情，爰不贅行調查上開影像，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

同年月8日施行，此次修正，並未變動違反保護令罪之法定

刑，僅就違反保護令罪之處罰態樣，增訂同條第6至8款規

定，與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之態樣無關，不涉及新舊法比

較，應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之規定論

處，先予說明。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第2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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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

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

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

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屬該條第2款所

定「騷擾」之範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堂姊弟關係乙節，業

據被告於警詢中陳明在卷(見偵卷第8頁)，是2人間係為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害人雖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被告有作勢要打人的樣子，因此我有

覺得害怕、恐懼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然被害人所指被

告作勢打人乙情，卷內並無相關事證可佐，而難遽採，且由

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案發當時，在其住處外側之騎樓、客

廳等場所，以上開話語辱罵被害人之舉措，客觀上之持續時

間非長，而應屬短暫之言語攻擊，並非反覆、持續之恣意謾

罵，且本案當場見聞者，僅證人周○○及麥○○2人，人數

非多，是被告上開話語雖有侮辱、詛咒之意，而造成被害人

之一時不快或不安，然未必會直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

名譽人格，亦不致因上開話語而造成被害人之心理產生重大

之恐懼、不安之情緒，因而致生被害人之精神上痛苦，是被

告上開所為，應僅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所稱之騷

擾行為。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

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已達於精神上

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而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容有誤會，然因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61條第1款與同條第2款，僅係同條款項犯罪形態之不

同，其所犯罪名並無二致，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

此說明。

(四)論罪科刑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

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

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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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

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

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

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

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

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

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

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

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

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明知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仍執

意以前開方式違反本案保護令，實有不該，且被告率以前開

話語辱罵被害人，其動機並無可取之處，然考量被告違反保

護令之方式係以偶發之情緒性言詞辱罵被害人，對被害人日

常生活之安寧影響並非嚴重，其違反保護令之手段及所生損

害均屬輕微，衡酌上情，應以低度刑評價其行為責任即足。

　3.次就行為人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於犯後仍執詞爭辯犯行，且

迄未能取得被害人之諒解，難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

告前已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91-96頁)，品行不佳，兼及考量被

告於警詢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

載於判決書面，見偵卷第7頁)，綜合上開情狀，對被告本案

違反保護令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

之折算基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丁○○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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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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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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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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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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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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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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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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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麥德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5034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113年度簡字第1161號)，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丙○○為堂姊弟關係(聲請意旨誤載為姊弟關係)，渠等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甲○○前因對丙○○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民國112年8月8日，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485號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令），裁定甲○○不得對丙○○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嗣甲○○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經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本案保護令有效期間內之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對丙○○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語加以辱罵，以此方式騷擾丙○○而違反本案保護令。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經本院合法傳喚，而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程序筆錄、本院審判程序傳票送達證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3、91-96、97、99-113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上開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於偵訊中坦承其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已知悉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並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丙○○、證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當天我看到被害人拿飯過來給我阿嬤麥楊笑，我就準備出門，我在門口遇到被害人與證人周○○，證人周○○有來挑釁我，但我沒有辱罵她們就離開了等語。
(二)被告前因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2年8月8日核發本案保護令，裁定被告不得對被害人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被告並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為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嗣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住處與被害人及證人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認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周○○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保護令影本（見偵卷第19-20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見偵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我辱罵「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1-13頁)，又於偵訊中證稱：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我從外面買餐點去給我阿嬤麥○○，在上開住處遇到被告，被告就在上開住處門口的騎樓、1樓各處對我及證人周○○辱罵「幹你娘」、「去死」等三字經，還有將冰箱敲一個洞、廁所門打破及摔東西，之後我們就離開了等語(見偵卷第71-72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與證人周○○去為麥○○送餐，被告剛好從住處門口回來，被告看到我與證人周○○後，就以「幹你娘」、「去死一死」等三字經辱罵我們，當時我與證人周○○因害怕被告會對我們施用暴力，就趕快離開現場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03-111頁)。
　2.證人周○○於警詢中供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被害人辱罵「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害人與被告沒有口角衝突，但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5-17頁)，復於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剛好下班，就想先去找麥楊笑打招呼，當時我到被告住處時，被害人已經在那邊，被告則剛好要從騎樓下走進來，被告當時要跟被害人要錢，被害人拒絕後，被告就在上開地點的騎樓、客廳等處，以臺語辱罵被害人「幹你娘機掰」等語句，並跟被害人要錢，我有聽到被告一路從騎樓大吼到客廳內，我記得被告當時還有罵其他亂七八糟的話，但我聽不太清楚，只有上面那一句特別清楚，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辱罵被害人去死一死等語(見偵卷第73-75頁)。
　3.由上開陳述情節，可見被害人及證人周○○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案發當日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處所、辱罵之主要語句、本案發生時之在場者、渠等與被告於案發當下之互動狀況等情節所為陳述均核相符，如非親身經歷，實難想見渠等2人對案發經過所為陳述得以具有如此一致之情形。再者，由被害人、證人周○○之警詢筆錄及卷附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表可見，被害人於本案發生後之隔日(112年10月19日)即前往報案，堪認被害人報案之時點與本案發生時間高度密接，應非於事後刻意設詞構陷、誣指被告。是被害人及證人周○○指稱被告於上開處所，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辱罵被害人等情，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認。
　4.被害人與證人周○○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語彙、動機、渠等到場之緣由等周邊事實陳述有些許出入，然證人之證詞，本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嚴謹程度等不同，亦可能導致證人對於細節之供述未能將實情全貌完整展現，或前後所述有所出入，然此乃常人均無法避免之現象。而本案被害人及證人周○○指陳之事實，僅係單純於日常生活中偶然遭被告辱罵，而非屬對渠等之日常生活有重大影響之事件，且依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被告與其因相處不睦，其於本案發生後，另有遭被告辱罵之事(見本院卷第103、107頁)，顯見對被害人及證人周○○而言，本案犯行並非具有特殊性或重大性之事件，自難期待被害人及證人周○○得以於事發後相隔長達數月之久之偵訊、審理中，仍可對所有具體細節均清晰回憶、描述。又被害人與證人周○○對被告於案發時辱罵之語彙內容所為之陳述情節雖有些許差異，惟均明確證稱被告確有辱罵「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詞，而「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及「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彙，於我國俚俗用語中，本屬意義幾乎相同之語詞，僅用字有些許差異，自不得僅因被害人及證人周○○對被告辱罵被害人之用語所為描述有上開枝節性之細微差異，即遽認渠等所述不可採信。
　5.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有保存案發當天的監視錄影器畫面，我有將檔案燒錄成光碟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並於辯論終結後，提出監視影像光碟1片予本院，然經本院核閱該影像內容，可見影像畫面係為一名男子於案發當日18時20分許，於某處騎樓對路過之機車騎士辱罵，以及對騎樓無人處叫罵之影像，此有卷附影像截圖及影像內容紀要可參，是上開影像所拍攝之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並不相同，所拍攝之過程亦與本案情節顯不相符，而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檢察官亦答稱：該影像內容無法詳細聽清被告之言語，亦無聲請調查上開證據等語，本院衡酌上情，爰不贅行調查上開影像，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同年月8日施行，此次修正，並未變動違反保護令罪之法定刑，僅就違反保護令罪之處罰態樣，增訂同條第6至8款規定，與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之態樣無關，不涉及新舊法比較，應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之規定論處，先予說明。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第2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屬該條第2款所定「騷擾」之範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堂姊弟關係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中陳明在卷(見偵卷第8頁)，是2人間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被告有作勢要打人的樣子，因此我有覺得害怕、恐懼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然被害人所指被告作勢打人乙情，卷內並無相關事證可佐，而難遽採，且由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案發當時，在其住處外側之騎樓、客廳等場所，以上開話語辱罵被害人之舉措，客觀上之持續時間非長，而應屬短暫之言語攻擊，並非反覆、持續之恣意謾罵，且本案當場見聞者，僅證人周○○及麥○○2人，人數非多，是被告上開話語雖有侮辱、詛咒之意，而造成被害人之一時不快或不安，然未必會直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不致因上開話語而造成被害人之心理產生重大之恐懼、不安之情緒，因而致生被害人之精神上痛苦，是被告上開所為，應僅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所稱之騷擾行為。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已達於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而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容有誤會，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與同條第2款，僅係同條款項犯罪形態之不同，其所犯罪名並無二致，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此說明。
(四)論罪科刑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明知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仍執意以前開方式違反本案保護令，實有不該，且被告率以前開話語辱罵被害人，其動機並無可取之處，然考量被告違反保護令之方式係以偶發之情緒性言詞辱罵被害人，對被害人日常生活之安寧影響並非嚴重，其違反保護令之手段及所生損害均屬輕微，衡酌上情，應以低度刑評價其行為責任即足。
　3.次就行為人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於犯後仍執詞爭辯犯行，且迄未能取得被害人之諒解，難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前已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91-96頁)，品行不佳，兼及考量被告於警詢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偵卷第7頁)，綜合上開情狀，對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麥德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2年度偵字第25034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
程序審理(113年度簡字第1161號)，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丙○○為堂姊弟關係(聲請意旨誤載為姊弟關係)，渠等
    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甲○○
    前因對丙○○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
    民國112年8月8日，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485號核發民事通常
    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令），裁定甲○○不得對丙○○為騷擾之
    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嗣甲○○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經
    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令
    之犯意，於本案保護令有效期間內之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
    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對丙○○以：「幹
    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語加以辱罵，以此方式騷擾
    丙○○而違反本案保護令。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經本院合法
    傳喚，而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期
    日到庭，有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程序筆錄、本院審判程
    序傳票送達證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3
    、91-96、97、99-113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
    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
    ，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
    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於本
    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上開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
    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
    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
    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於偵訊中坦承其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已知悉本案保
    護令之內容，並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丙○○、證人即被害
    人之配偶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違
    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當天我看到被害人拿飯過來給我阿
    嬤麥楊笑，我就準備出門，我在門口遇到被害人與證人周○○
    ，證人周○○有來挑釁我，但我沒有辱罵她們就離開了等語。
(二)被告前因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於112年8月8日核發本案保護令，裁定被告不得對被害人
    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被告並於112年8月12日11
    時許，為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嗣被告於1
    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住處與被害人及證人周○○相
    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認在卷，核與
    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
    周○○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保護令
    影本（見偵卷第19-20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保
    護令執行紀錄表(見偵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
    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我辱罵「
    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告渾身
    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1-13頁)，又於偵訊中證稱：112年
    10月18日19時4分許，我從外面買餐點去給我阿嬤麥○○，在
    上開住處遇到被告，被告就在上開住處門口的騎樓、1樓各
    處對我及證人周○○辱罵「幹你娘」、「去死」等三字經，還
    有將冰箱敲一個洞、廁所門打破及摔東西，之後我們就離開
    了等語(見偵卷第71-72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
    與證人周○○去為麥○○送餐，被告剛好從住處門口回來，被告
    看到我與證人周○○後，就以「幹你娘」、「去死一死」等三
    字經辱罵我們，當時我與證人周○○因害怕被告會對我們施用
    暴力，就趕快離開現場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03-111頁)。
　2.證人周○○於警詢中供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在
    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被害人辱罵「幹你
    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害人與被告
    沒有口角衝突，但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5-17頁
    )，復於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剛好下班，就想先去找麥
    楊笑打招呼，當時我到被告住處時，被害人已經在那邊，被
    告則剛好要從騎樓下走進來，被告當時要跟被害人要錢，被
    害人拒絕後，被告就在上開地點的騎樓、客廳等處，以臺語
    辱罵被害人「幹你娘機掰」等語句，並跟被害人要錢，我有
    聽到被告一路從騎樓大吼到客廳內，我記得被告當時還有罵
    其他亂七八糟的話，但我聽不太清楚，只有上面那一句特別
    清楚，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辱罵被害人去死一死等語(見偵卷
    第73-75頁)。
　3.由上開陳述情節，可見被害人及證人周○○於警詢、偵查及本
    院審理中，對案發當日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處所、辱罵之主要
    語句、本案發生時之在場者、渠等與被告於案發當下之互動
    狀況等情節所為陳述均核相符，如非親身經歷，實難想見渠
    等2人對案發經過所為陳述得以具有如此一致之情形。再者
    ，由被害人、證人周○○之警詢筆錄及卷附家庭暴力案件通報
    表可見，被害人於本案發生後之隔日(112年10月19日)即前
    往報案，堪認被害人報案之時點與本案發生時間高度密接，
    應非於事後刻意設詞構陷、誣指被告。是被害人及證人周○○
    指稱被告於上開處所，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
    辱罵被害人等情，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認。
　4.被害人與證人周○○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辱
    罵被害人之語彙、動機、渠等到場之緣由等周邊事實陳述有
    些許出入，然證人之證詞，本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
    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
    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
    ，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
    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
    貌。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個人觀
    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嚴謹程度等不同，亦可能導
    致證人對於細節之供述未能將實情全貌完整展現，或前後所
    述有所出入，然此乃常人均無法避免之現象。而本案被害人
    及證人周○○指陳之事實，僅係單純於日常生活中偶然遭被告
    辱罵，而非屬對渠等之日常生活有重大影響之事件，且依被
    害人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被告與其因相處不睦，其於本案發
    生後，另有遭被告辱罵之事(見本院卷第103、107頁)，顯見
    對被害人及證人周○○而言，本案犯行並非具有特殊性或重大
    性之事件，自難期待被害人及證人周○○得以於事發後相隔長
    達數月之久之偵訊、審理中，仍可對所有具體細節均清晰回
    憶、描述。又被害人與證人周○○對被告於案發時辱罵之語彙
    內容所為之陳述情節雖有些許差異，惟均明確證稱被告確有
    辱罵「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去死」、「去死一死
    」、「你去死一死」等語詞，而「幹你娘」、「幹你娘機掰
    」及「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彙，於
    我國俚俗用語中，本屬意義幾乎相同之語詞，僅用字有些許
    差異，自不得僅因被害人及證人周○○對被告辱罵被害人之用
    語所為描述有上開枝節性之細微差異，即遽認渠等所述不可
    採信。
　5.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有保存案發當天的監視錄
    影器畫面，我有將檔案燒錄成光碟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
    ，並於辯論終結後，提出監視影像光碟1片予本院，然經本
    院核閱該影像內容，可見影像畫面係為一名男子於案發當日
    18時20分許，於某處騎樓對路過之機車騎士辱罵，以及對騎
    樓無人處叫罵之影像，此有卷附影像截圖及影像內容紀要可
    參，是上開影像所拍攝之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並不相同，所
    拍攝之過程亦與本案情節顯不相符，而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
    ，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檢察官亦答稱：該影像內容無
    法詳細聽清被告之言語，亦無聲請調查上開證據等語，本院
    衡酌上情，爰不贅行調查上開影像，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
    同年月8日施行，此次修正，並未變動違反保護令罪之法定
    刑，僅就違反保護令罪之處罰態樣，增訂同條第6至8款規定
    ，與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之態樣無關，不涉及新舊法比較，
    應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之規定論處，
    先予說明。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第2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
    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
    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
    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
    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屬該條第2款所
    定「騷擾」之範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堂姊弟關係乙節，業
    據被告於警詢中陳明在卷(見偵卷第8頁)，是2人間係為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害人雖於
    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被告有作勢要打人的樣子，因此我有
    覺得害怕、恐懼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然被害人所指被
    告作勢打人乙情，卷內並無相關事證可佐，而難遽採，且由
    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案發當時，在其住處外側之騎樓、客
    廳等場所，以上開話語辱罵被害人之舉措，客觀上之持續時
    間非長，而應屬短暫之言語攻擊，並非反覆、持續之恣意謾
    罵，且本案當場見聞者，僅證人周○○及麥○○2人，人數非多
    ，是被告上開話語雖有侮辱、詛咒之意，而造成被害人之一
    時不快或不安，然未必會直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
    人格，亦不致因上開話語而造成被害人之心理產生重大之恐
    懼、不安之情緒，因而致生被害人之精神上痛苦，是被告上
    開所為，應僅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所稱之騷擾行
    為。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
    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已達於精神上
    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而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容有誤會，然因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61條第1款與同條第2款，僅係同條款項犯罪形態之不同
    ，其所犯罪名並無二致，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此
    說明。
(四)論罪科刑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
    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
    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
    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
    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
    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
    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
    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
    ，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
    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
    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
    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明知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仍執
    意以前開方式違反本案保護令，實有不該，且被告率以前開
    話語辱罵被害人，其動機並無可取之處，然考量被告違反保
    護令之方式係以偶發之情緒性言詞辱罵被害人，對被害人日
    常生活之安寧影響並非嚴重，其違反保護令之手段及所生損
    害均屬輕微，衡酌上情，應以低度刑評價其行為責任即足。
　3.次就行為人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於犯後仍執詞爭辯犯行，且
    迄未能取得被害人之諒解，難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
    告前已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91-96頁)，品行不佳，兼及考量被
    告於警詢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
    載於判決書面，見偵卷第7頁)，綜合上開情狀，對被告本案
    違反保護令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
    之折算基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麥德民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5034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113年度簡字第1161號)，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與丙○○為堂姊弟關係(聲請意旨誤載為姊弟關係)，渠等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甲○○前因對丙○○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民國112年8月8日，以112年度家護字第1485號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令），裁定甲○○不得對丙○○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嗣甲○○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經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本案保護令有效期間內之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對丙○○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語加以辱罵，以此方式騷擾丙○○而違反本案保護令。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經本院合法傳喚，而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3年12月18日審判程序筆錄、本院審判程序傳票送達證書、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3、91-96、97、99-113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對上開證據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於偵訊中坦承其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已知悉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並於上開時、地，與被害人丙○○、證人即被害人之配偶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之犯行，辯稱：當天我看到被害人拿飯過來給我阿嬤麥楊笑，我就準備出門，我在門口遇到被害人與證人周○○，證人周○○有來挑釁我，但我沒有辱罵她們就離開了等語。
(二)被告前因對被害人為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2年8月8日核發本案保護令，裁定被告不得對被害人為騷擾之行為，有效期間為2年。被告並於112年8月12日11時許，為員警告知本案保護令而知悉保護令內容，嗣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在其住處與被害人及證人周○○相遇，且有發生衝突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認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周○○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本案保護令影本（見偵卷第19-20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見偵卷第21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查：
　1.證人即被害人丙○○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我辱罵「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1-13頁)，又於偵訊中證稱：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許，我從外面買餐點去給我阿嬤麥○○，在上開住處遇到被告，被告就在上開住處門口的騎樓、1樓各處對我及證人周○○辱罵「幹你娘」、「去死」等三字經，還有將冰箱敲一個洞、廁所門打破及摔東西，之後我們就離開了等語(見偵卷第71-72頁)。復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我與證人周○○去為麥○○送餐，被告剛好從住處門口回來，被告看到我與證人周○○後，就以「幹你娘」、「去死一死」等三字經辱罵我們，當時我與證人周○○因害怕被告會對我們施用暴力，就趕快離開現場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03-111頁)。
　2.證人周○○於警詢中供稱：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19時4分，在燕巢區○○路○○○號家中，不知為何突然對被害人辱罵「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等不雅字眼，當時被害人與被告沒有口角衝突，但被告渾身都是酒氣等語(見偵卷第15-17頁)，復於偵訊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剛好下班，就想先去找麥楊笑打招呼，當時我到被告住處時，被害人已經在那邊，被告則剛好要從騎樓下走進來，被告當時要跟被害人要錢，被害人拒絕後，被告就在上開地點的騎樓、客廳等處，以臺語辱罵被害人「幹你娘機掰」等語句，並跟被害人要錢，我有聽到被告一路從騎樓大吼到客廳內，我記得被告當時還有罵其他亂七八糟的話，但我聽不太清楚，只有上面那一句特別清楚，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辱罵被害人去死一死等語(見偵卷第73-75頁)。
　3.由上開陳述情節，可見被害人及證人周○○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案發當日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處所、辱罵之主要語句、本案發生時之在場者、渠等與被告於案發當下之互動狀況等情節所為陳述均核相符，如非親身經歷，實難想見渠等2人對案發經過所為陳述得以具有如此一致之情形。再者，由被害人、證人周○○之警詢筆錄及卷附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表可見，被害人於本案發生後之隔日(112年10月19日)即前往報案，堪認被害人報案之時點與本案發生時間高度密接，應非於事後刻意設詞構陷、誣指被告。是被害人及證人周○○指稱被告於上開處所，以「幹你娘機掰」、「你去死一死」辱罵被害人等情，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認。
　4.被害人與證人周○○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對被告辱罵被害人之語彙、動機、渠等到場之緣由等周邊事實陳述有些許出入，然證人之證詞，本屬供述證據之一種，而供述證據具有其特殊性，與物證或文書證據具有客觀性及不變性並不相同。蓋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個人觀察角度、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嚴謹程度等不同，亦可能導致證人對於細節之供述未能將實情全貌完整展現，或前後所述有所出入，然此乃常人均無法避免之現象。而本案被害人及證人周○○指陳之事實，僅係單純於日常生活中偶然遭被告辱罵，而非屬對渠等之日常生活有重大影響之事件，且依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被告與其因相處不睦，其於本案發生後，另有遭被告辱罵之事(見本院卷第103、107頁)，顯見對被害人及證人周○○而言，本案犯行並非具有特殊性或重大性之事件，自難期待被害人及證人周○○得以於事發後相隔長達數月之久之偵訊、審理中，仍可對所有具體細節均清晰回憶、描述。又被害人與證人周○○對被告於案發時辱罵之語彙內容所為之陳述情節雖有些許差異，惟均明確證稱被告確有辱罵「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詞，而「幹你娘」、「幹你娘機掰」及「去死」、「去死一死」、「你去死一死」等語彙，於我國俚俗用語中，本屬意義幾乎相同之語詞，僅用字有些許差異，自不得僅因被害人及證人周○○對被告辱罵被害人之用語所為描述有上開枝節性之細微差異，即遽認渠等所述不可採信。
　5.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有保存案發當天的監視錄影器畫面，我有將檔案燒錄成光碟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並於辯論終結後，提出監視影像光碟1片予本院，然經本院核閱該影像內容，可見影像畫面係為一名男子於案發當日18時20分許，於某處騎樓對路過之機車騎士辱罵，以及對騎樓無人處叫罵之影像，此有卷附影像截圖及影像內容紀要可參，是上開影像所拍攝之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並不相同，所拍攝之過程亦與本案情節顯不相符，而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檢察官亦答稱：該影像內容無法詳細聽清被告之言語，亦無聲請調查上開證據等語，本院衡酌上情，爰不贅行調查上開影像，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同年月8日施行，此次修正，並未變動違反保護令罪之法定刑，僅就違反保護令罪之處罰態樣，增訂同條第6至8款規定，與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之態樣無關，不涉及新舊法比較，應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之規定論處，先予說明。
(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第2款係依被告之行為對被害人造成影響之輕重而為不同規範，若被告所為已使被害人生理或心理上感到痛苦畏懼，即可謂係對被害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反之若尚未達此程度，僅使被害人產生生理、心理上之不快不安，則僅屬該條第2款所定「騷擾」之範疇。查被告與被害人為堂姊弟關係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中陳明在卷(見偵卷第8頁)，是2人間係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害人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被告有作勢要打人的樣子，因此我有覺得害怕、恐懼等語(見本院卷第108頁)，然被害人所指被告作勢打人乙情，卷內並無相關事證可佐，而難遽採，且由本案情節以觀，被告於案發當時，在其住處外側之騎樓、客廳等場所，以上開話語辱罵被害人之舉措，客觀上之持續時間非長，而應屬短暫之言語攻擊，並非反覆、持續之恣意謾罵，且本案當場見聞者，僅證人周○○及麥○○2人，人數非多，是被告上開話語雖有侮辱、詛咒之意，而造成被害人之一時不快或不安，然未必會直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不致因上開話語而造成被害人之心理產生重大之恐懼、不安之情緒，因而致生被害人之精神上痛苦，是被告上開所為，應僅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所稱之騷擾行為。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已達於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而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容有誤會，然因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與同條第2款，僅係同條款項犯罪形態之不同，其所犯罪名並無二致，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附此說明。
(四)論罪科刑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行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明知本案保護令之內容，仍執意以前開方式違反本案保護令，實有不該，且被告率以前開話語辱罵被害人，其動機並無可取之處，然考量被告違反保護令之方式係以偶發之情緒性言詞辱罵被害人，對被害人日常生活之安寧影響並非嚴重，其違反保護令之手段及所生損害均屬輕微，衡酌上情，應以低度刑評價其行為責任即足。
　3.次就行為人情狀而言，考量被告於犯後仍執詞爭辯犯行，且迄未能取得被害人之諒解，難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前已因肇事逃逸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91-96頁)，品行不佳，兼及考量被告於警詢中所述之家庭生活狀況(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詳載於判決書面，見偵卷第7頁)，綜合上開情狀，對被告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